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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汽车化研究

贾　迪

［摘　要］随着西方近代交通文明的传播，民国时期北京拉开了汽车化的序幕。这一时期，北京的汽车
数量日益增多，性能日渐提升，用途不断扩展，相关市场及行业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为规范汽车管理，市
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税捐政策与行政法规，并根据汽车发展情况不断调整。然而，因政局不稳且经验不足，
市政当局执行能力薄弱，使得在汽车管理中存在较多问题。与此同时，汽车也开始改变市民的日常生活，
便利了中、上层市民，使其出行半径扩大，下层市民的交通空间被压缩。鉴于汽车独有的行驶特权，不同阶
层对其态度迥异，社会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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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交通革命的影响，民国时期北京①城市交通出现了一系列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往往会
引起社会管理、社会风俗、社会道德等方面的革新。作为当时最新交通技术的产物，汽车在北京的出
现和普及过程，也带来了交通制度、社会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变革。北京市政当局对汽车的规范和管理
以及市民对汽车的接纳和利用，不仅能体现社会体系面对科技进步时调整并将其内化的过程，也能反
映出西方物质文明在中国本土化的路径。

所谓“汽车”，最初被译为“自动车”“汽油马车”或“摩托卡”，以气体为原动力。这种气体“有的靠
汽油，有的靠水蒸汽，有的靠电力，有的靠柴油”，因依靠汽油作原动力的车占大部分，所以通常称之为
“汽车”②，即以现代化机械为动力，且用以乘人或载货的车辆为汽车。而“汽车化”，根据第一次提出
这一概念的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迪皮依（Ｇａｂｒｉｅｌ　Ｄｕｐｕｙ）的论述，是“学习汽车驾驶，家用汽车设
施、道路网的发展，保险制度，维修与停车服务以及汽车市场等方面的综合体现”③。在北京，汽车化
主要指市民对汽车的接受和使用、汽车行业的建立与发展、相关管理制度的厘定与调整等的整体呈
现。学界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宏观论述汽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④；其中以城市
为切入点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上海⑤；只有少数城市交通史成果对民国时期北京汽车发展的大致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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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９４９年９月，北京被改称为北平，为行文统一起见，除引文、文献及专有名称外，其余一律称之为北京。因公
共汽车涉及公共交通等一系列较为复杂的问题，考虑到篇幅，此文不涉及公共汽车及公共交通，这一问题留待此后深入研
究。

沈鸿模编：《汽车的故事》，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４４年版，第４页。

段霞主编：《首都国际化进程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６１页。

围绕汽车工业展开的研究，如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汽车工业专业史１９０１－１９９０》，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关云平：《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１９２０－１９７８年）》（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４年。探讨汽车对近代
社会影响的研究，如马建华：《汽车与近代中国社会》（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０２年；何吉超：《民国时期汽车行业研
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２０１３年。

以上海为切入点论述汽车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如江文君：《交通的现代性：汽车与近代上海的物质进步》，《历史教学问题》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８１～８７页；倪琦：《近代上海汽车司机群体研究（１９０１－１９３７）》（硕士学位论文），杭州师范大学２０１５年。

此外，有从汽车角度探讨抗战相关问题的，如李云波：《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汽车动员机制问题探微》，《史林》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第２１～３０页。也有从汽车角度梳理城市社会发展的，如张伟：《〈申报〉汽车副刊中的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硕士学位论文），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７年。



进行了介绍①。民国时期北京汽车的具体应用过程、普及程度，市政管理者针对汽车发展建立起来的
交通管理体系，汽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围绕汽车产生的新的社会风尚等问题，都还没有深入讨
论。本文尝试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具体阐释。缺失之处，呈请学界同人指正。

一　北京汽车的发展及其局限

随着中国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不断吸收，民国时期北京的汽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主要表现在汽车
数量渐渐增长，种类日益丰富，性能不断提升，用途逐渐扩展。与此同时，北京的汽车行业也建立起来
并日渐成长，出现了与汽车相关的工商行业以及职业人群。虽然相伴而来的还有诸多交通问题，也存
在不少制约汽车发展的社会因素，但总体来说，北京的汽车化由此肇始。

１．汽车在北京的发展及使用

２０世纪初北京出现的第一辆汽车是袁世凯献给慈禧太后的，由于她不喜欢乘坐，这辆汽车被搁
置一旁。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以及国外汽车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加之东交民巷起到了传播西方物质
文明的窗口性作用，汽车在民国年间的北京逐渐冲出了贵胄家门，越来越多地走进普通大众的生
活中。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多上。据池泽汇等编纂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所记，北
京“汽车之兴，始于民国三四年”②。在此之前，市面虽有汽车，但数量稀少，之后逐渐增多。１９１９年３
月，北京有汽车５１９辆，同年１２月增至６４５辆③。１９２２年北京共有载客、货运、机器脚踏车１３２２辆④。
至１９３３年年底北京市登记牌照的汽车增至２７５３辆，１９３４年年底为２８８４辆⑤。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１９４３
年３月累计新登记牌照的汽车有１８６６辆⑥；１９４７年９至１２月累计登记有１１１９辆；１９４８年１月至９
月达１７３４辆⑦。由于１９４７年９月市政当局改换汽车牌照进行重新登记，未将以前登记数字列入
在内，不过从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９４８年９月新登记牌照的汽车累计达２８５３辆的增长速度来看，同时
考虑到还存在一部分为了逃税而未登记的车辆，可以确定民国时期北京汽车的数量是不断增
长的。

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汽车的性能也在不断提升。以车灯而言，警察厅要求所有车辆夜间行驶必
须亮灯，而民初的汽车没有安装车灯，一些汽车主就在车的前面装置两个点着的洋烛照明，其亮度甚
至不及人力车灯。在指示灯未能普遍装置之前，司机过路、停车时往往需要将手伸出车外，以手势示
意旁边的路人和车辆。直到１９１６年汽车前的路灯才改为“电石灯”；１９１８年，“磨电灯”开始成为常见
的车灯样式。此后汽车车内顶灯，指路的红标灯，车后的ＳＴＯＰ灯，慢慢的因磨电技术而完备起来⑧。
汽车的外观也在不断变化，从马车型到箱型，从方轿式到圆轿式，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又开始出现流线型
的设计⑨。

汽车的品牌也在不断增加。民初北京只有“方轿式福特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林肯车”“别克车”
“库力司车”“道济车”“福特车”“欧思玛璧车”“旁太克车”“司都搿克车”“普利茂车”“雪佛兰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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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市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北京交通史》，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４～９８页；颜吾佴等编著：《北京交通史》，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６～１３７页；孙冬虎、许辉著：《北京交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９４～１９５页；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工业卷·汽车工业志、机车车辆工业志》，北京：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６页。

池泽汇等编纂：《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北平市社会局１９３２年发行，第６３７页。

西德尼·Ｄ·甘博著，陈愉秉等译：《北京的社会调查》，北京：中国书店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页。
《汽车进口之增进》，《银行月刊》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２４年５月，第１４７页。

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主编：《北平市统计览要》，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１９３６年发行，第９２～９３页。

北京市特别公署：《市政统计月刊》第１卷第１期至第３卷第３期，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９４３年３月，“公用”。
《北平市公用局公用类统计报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２５７。

金受申：《北京汽车》，《立言画刊》第５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第１４页。

张志廉：《乘人小汽车式样的变迁》，《长途》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５月，第２３页。



“飞鸭式车”等都陆续出现于街头①。１９３５年上半年市社会局登记检验合格的汽车即有美国的“比克”

２５１辆、“佛特”３５２辆、“道济”３４７辆、“雪佛兰”２１８辆，其他品牌４６７辆；法国的“雪铁龙”２５辆，其他
品牌３９辆；意大利品牌２５辆；英国品牌２１辆；德国品牌５辆；比利时品牌２辆；国别不明品牌２辆；

总计１７５４辆②。这一时期北京的汽车全部为外国引进，且以美国为主。

随着汽车数量的与日俱增，汽车的种类也渐渐丰富、用途日益扩展。由于最初价格昂贵且数量稀
少，北京的汽车只是少数富贵家庭自用；汽车日渐增多后，北京开始出现自用客车、营业客车、自用货
车、营业货车、长途营业货车、市内公共汽车、长途公共汽车、机器脚踏车等多种类别。以１９４１年伪市
公署管理的公有汽车来看，除了市长、各局局长等乘坐的普通小汽车，还有载重车、洒水车、牵引车、救
护车、消防车等多种用途的车辆③。４０年代末北京举行清洁运动时，市内一些清洁运动分区的委员会
也会集资购买卡车作运秽及修路之用。以外三分局为例，在１９４７年５月购得旧卡车１部，并存有养
车基金一千万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汽车在此时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尽管汽车出现较早，但是北京汽车化的真正开启是在１９１５年左右。汽车化序幕的拉开不仅表现
在数量增多，还表现在相关技术进步、种类丰富、用途扩大。汽车开始从极少数的权贵之家，步入寻常
百姓的生活中。相对于今天，民国时期北京汽车的数量是非常少的，但作为新兴的交通工具，汽车的
使用群体和使用方式在这一时期的确有显著地扩大和丰富。汽车从被路人围观的惊奇新式工具，逐
渐演变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２．汽车行业的建立与发展
汽车行业主要指与汽车紧密相关的工商业类别和相关职业群体。随着汽车的兴起和发展，北京

汽车行业也逐渐建立起来，主要包括汽车行、汽车零件修理厂、汽车职业学校等相关行业以及职业司
机等相关从业人员。此外，这一时期北京还出现了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的汽车学会，和组织行业运营
的汽车同业公会等相关组织。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北京的汽车还很少，但是鉴于西方汽车的发展势头，一些学人已经认识到汽车
进步是交通发展之大势。１９２４年，“国立工大校长王季绪等二十余人，及该校所设汽车专科学生在北
京组织一大规模之汽车学会，借以发展中国汽车事业，凡具有汽车学识经验及营汽车业者，皆得入会。

该会拟在年内成立，并发行会刊，创办长途汽车工厂，设立汽车专门学校”⑤。目前尚未找到这一学会
是否得以成立、工作推进状况等相关材料，但是从学会成立的动机来看，表明相关专业人士已经认识
到了发展汽车业的重要性。

汽车厂、汽车行也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民国初期汽车均为进口，到２０年代中期汽车厂已可生
产汽车零件，但较之国外，价高且质劣，在市场上并不多见。北京汽车厂所生产的车身因其价廉而颇
有市场，“据调查所得已有十余家”⑥。至于汽车行，主要从事汽车买卖和租赁，２０年代初期北京城内
共有５０家⑦。１９３９年７月出版的《北京市工商业指南》载，北京已有９９家汽车行，４０家汽车零件修理
厂⑧。汽车行业日益蓬勃发展，“有本市长途汽车业同业公会主持人及会众等皆表愿与合流，兹经商
妥，将长途二字删去，即成为汽车业同业公会”，并于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０日召开成立大会⑨。到１９４３年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金受申：《北京汽车》，《立言画刊》第５期，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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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外三分局用养车基金购置电瓶、发动士绅献油料及北平市政府秘书处嘱市长查办补充运输工具、改变清
除街道时间的函》（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９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６－０３００３。
《汽车学会之组织》，《清华周刊》第３２８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第４７页。
《北京汽车（车身）马车之制造业》，《中外经济周刊》第１７０期，１９２６年７月，第１４～１５页。

姚祝萱编：《北京便览中》上编，卷十一“交通”，上海：文明书局１９２３年版，第１１６页。

正风经济社编：《北京市工商业指南》，北京：正风商业经济评论社１９３９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北京市牛羊栈、婚丧用品、菜业、西服庄、汽车等公会申办入会和交会费事的来函（附：章程、名册）及市商会的复函》（１９４０年

４月到７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７１－００１－０００４２。



１０月，北京汽车业同业公会共计有会员单位１３２家，资本总数２７７万元①。

汽车行业中最重要的从业群体是职业汽车司机。民国时期北京汽车司机考取驾驶执照，早期分
为汽车和机器脚踏车两种。沦陷时期，１９３８年开始分为职业汽车司机、自任汽车司机、机器脚踏车司
机三种。根据１９４１年公用局第三科整理出的经办汽车驾驶人考验书执照清册，包括换照和新考发照
在内，职业驾驶人的考验书（已发以及手续未全待发）共计３９９２份，普通驾驶人考验书（已发以及手续
未全待发）共计１３３份，职业及普通汽车驾驶人考验书考试不及格者２９３份，考试未结业者２３８份②。

从这个数字来看，新出现的汽车司机中，以职业司机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司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累计参加司机考试的有８２２人，其中６２８人及格③；１９４８年１至９月，累计参加
司机考试的有１４２９人，其中１０２５人通过考试④。在汽车化进程中，汽车司机这一新兴的职业群体已
经在北京出现并不断壮大。

汽车司机增多的同时，汽车职业学校开始设立。由于技术限制，早期汽车职业培训主要由北京工
业专门学校等少数公立学校设立的汽车专科负责。在汽车驾驶及修理等技术逐渐普及，城市对专门
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时，私立汽车专门学校也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学校有的专门教授汽车驾驶，

有的专门教授汽车修理，有的二者兼有。如１９３８年伪北京市教育局批准市民朱文洲成立的“北京市
私立燕京汽车驾驶修理科职业补习学校”，暂设普通驾驶修理班两班，业余驾驶班一班；教学科目分
学、术两科，学科包括汽车概论、汽车构造、汽车驾驶法、物理学、交通法规、汽车修理常识，术科有汽车
驾驶实习、汽车机械修理；普通驾驶修理班每日下午３时至６时，业余驾驶班每日下午６时至８时进
行学习，期满两月且试验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⑤，学生在通过警察局或公用局的考试之后，方可出任
汽车司机。

相关行业运行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汽车行业的工作，成为城市职业群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规范的行业运行体系，推动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不仅是市政府的职
责，也是相关学人、行业从业者所关心的问题。

３．汽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汽车技术和生产日渐进步，相关职业群体也致力于推动汽车行业发展，但城市道路古旧、汽油资

源匮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汽车的发展规模。此外，汽车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北京市民
带来了如街道拥堵、违规用车、车祸频发等诸多交通问题。

汽车出现后，北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道路拥堵问题。１９１９年北京的道路被分为五等，其中一等
甲级道路为２５米以上宽，中央车马道１８米以上，左右人行便道各３．５米以上，当时这种道路共３６
条；路宽至１６米以上即可称为一等乙级道路，共４９条⑥。到１９４７年２月时，北京的一等道路宽４０～
６０米的，共５９条；二等道路宽３０米以上的，共５４条⑦。北京的道路建设在民国时期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但是建设速度并不能有效容纳日益增长的车流量。以王府井大街为例，该路在１９１９年时为一等
乙级道路，是主要道路之一，此处交通一向繁盛，但秩序颇为混乱。１９３５年时市工务局总结其混乱原
因有二：一是该处岗警过少，指挥交通颇感吃力；二是“市场创设之际，往来车辆，并不繁多，汽车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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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各业同业公会会员家数及资本等项调查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７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６。
《北平市公用局移交汽车考验执照清册及北京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职员公伤住院医疗费核销呈请书》（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北京
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６７。
《北平市公用局管理统计月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７０７。
《北平市公用局公用类统计报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２５７。
《北京市私立燕京汽车驾驶职业学校关于该校各项章则、申请备案及校址迁移停办给北京特别市教育局的呈文及教育局的
指令》（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０４－００２－００６１５。
《京都市政公所关于公布市内各街巷道路等级名称的布告》（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６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７－００１－０００６６。
《北平市工务局关于报送测绘本市内外城干线道路预算书和干线系统计划图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等》（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６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７－００１－０３０９９。



尚少，兼以路面规定稍窄，步道过宽，缺乏广大之停车场计划”①。汽车的兴起不仅增加了王府井大街
的交通量，也引发了停车空间紧缺等一系列市政问题。

汽油匮乏也存在于各个时期。民国时期的汽车用油全赖进口，当时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外汇的波
动都会影响汽车的日常用油。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中述及汽车的发展时，提到“尽管汽油卖到每
加仑８０分，到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汽车数量仍增至６４５辆”②。此时汽油价格已属昂贵，但尚不影响日常使
用。到沦陷时期，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汽油开始稀缺。１９４１年时，汽车公会请市商会转呈特务机关
“以汽油缺乏（只敷一星期所用———原文注）请设法办理以维营业”③。１９４２年有一条社会新闻，内容
即为某著名伶人要卖汽车，因为没地方买汽油④。缺油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市民中，即便伪市政当局也
要面对这一问题。４０年代初期，公共汽车局不得不将大部分汽车改装为石炭车⑤，如１９４２年９月公
共汽车处共行驶车辆１８６３辆次，其中汽油车７８８辆次，石炭车１０７５辆次⑥；工务局的洒水车及载重车
等公共服务车辆为了日常的使用也需要改装为石炭车。公务人员用车也因“近来尤以汽车汽油来自
外国，价格已增至一倍以上，购置极感困难”而被要求节约乘用⑦。缺油的问题到４０年代末期依然存
在。汽油的不敷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国时期北京汽车的发展规模。

汽车超速超载现象也经常存在。为了规避超速行驶带来的危害，北京市政当局多次调整市内汽
车行驶速度限制，但超速行驶的汽车仍经常出现，如１９３８年内六区警察分局查获闫玉书驾车超速并
无照营业。由于汽车数量有限，大部分汽车行都会采取各种方法来扩增汽车的乘客人数，１９４６年１２
月交警查获仪昇汽车行正在前门大街行驶的汽车一辆，车棚顶上挤满了乘客，颠簸震摇甚为危险⑧。

在汽车带来的种种问题中，车祸是最严重的一种。沦陷时期，１９４０年全市汽车肇事共计２４９起，

其中２４３人负伤，２３人致死⑨。１９４１年全市共发生车祸４４２起，汽车肇事３０８起瑏瑠。解放战争时期，

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５月全市共发生汽车肇事５９１起瑏瑡。１９４７年１月至６月全市共发生汽车肇事１５１起瑏瑢。

１９４８年１月至１０月全市共发生车祸２８７起，其中汽车肇事２５８起瑏瑣。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民国后
期，汽车已成为北京市内车祸的主要肇事工具。而汽车肇事，又多源于驾驶不慎，例如１９４０年的２４９
起车祸，其中１６９起为驾驶不慎。在汽车肇事案件中，肇事者的身份值得注意。当时能够与汽车发生
关联的一般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基础的人，沦陷时期，在１９４１年的３０８起车祸中，日本军用
小汽车肇事８９起，日本人肇事９０起，中国人肇事１２３起，其他国人肇事６起。而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在京
日侨仅有２９　０４５人瑏瑤，日本肇事者占日侨总数的比例远远高于普通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北京市内的肇事车辆以军用为最多。１９４６年９月，北京共发生汽车肇事案件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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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中国民党军汽车１３起，美军汽车１０起①。１９４８年１－１０月的２８７起车祸中，军车占２０９起，公
用车占１６起，自用及营业车辆３３起，电车１６起，其他车辆１３起，军车占总数的７２．８％。由于北京汽
车车祸的肇事者主要为掌握实际权力的群体，使得市政当局管理汽车、规避车祸的行政措施屡屡受挫。

晚清民国时期陆续传入中国的西方交通革命成果，逐渐融于北京的日常生活中。北京开始进入
混合型交通时代，新兴的与传统的交通工具并存，新式交通体制在古老的城市空间中不断成长。然
而，这一时期尚未步入工业化的北京，窄旧的道路、过时的交通文化、尚未建立成套的汽油供给模式和
汽车工业体系，没有给汽车化提供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使汽车在日常使用中问题重重。其中
落后的行政体制，不仅给汽车事故频发提供了温床，增大了市民的出行风险，也相对压缩了底层市民
的道路空间。

二　北京市政当局对汽车的管理

在汽车化的推进中，北京道路上车辆持续增多，交通状况日趋复杂，对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规范汽车行驶，减少车辆肇事，惩治违规行车，是市政当局着力解决的主要城市交通问题。但是
北京市政当局管理经验不足、技术落后，缺乏整体的交通发展眼光，行政能力又被复杂的政治环境进
一步削弱，使得市政当局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屡生问题。

１．汽车管理法规的颁布与调整
目前可查的资料中，北京最早出现的对汽车的管理是征收车捐。从现有资料来看，１９０８－１９４７

年间，汽车征税规定一共出台过１３版。１９０８年工巡捐局开始征收车捐，尽管此时北京的汽车为数尚
少，也被列为正式的征收对象；征收标准按照时间单位分为全年捐、半年捐、季捐和月捐，最多４４元，
最少４元。到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市政府提高了车捐，有关征收汽车捐类型一项增加了“脚踏汽车”
“脚踏汽车加带跨车”两类，汽车的捐种也被细化为自用和营业两种。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修改出台的车捐
中，“脚踏汽车加带跨车”一项被去掉，自用项下的季捐也被去掉。在这三版税额中，汽车捐都是作为
普通车捐的一种，被列入市车捐征收章程②。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日，北京出台专门的《北平市汽车捐章
程》。在这一章程中，汽车捐按照类别和用途分为自用、营业、长途、运货和机器脚踏车五种，并简化为
季捐这一种征收方式③。这一章程在１９３２年８月被修正重新公布，变化主要是将营业汽车的税额降
低为与自用汽车的一样。在１９３３年１月８日的汽车捐税率中，又加入了月捐④。但是这种更改仍不
能满足现实的需要，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市政府再次进行了修改，主要增加了长途汽车的捐额并按照
载客规模进行细化⑤。

沦陷后不久，伪市政府就修改公布了新的车捐章程，实行未满半年，即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１日重新修
正公布。在１９３８年的《北京特别市车捐征收章程》中，最大的改变是将各个类别的汽车按照其负重情
况分别予以细化，普通车以７座为分界线，季捐分为２５元和４０元两档；大客车以１５座和２５座为分
界线，季捐分为８０元、１００元和１２０元三档；运货车按自用和长途，季捐分为４０元、８０元两档⑥。在

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公布修订的车捐中，捐额有一定上涨⑦。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公布的《修正北京特别市
车捐征收章程》中又改为年捐，并再次增长：普通车涨至４００元、６００元两档；大客车涨至１６００元、

２０００元两档；运货车为６４０元、１２００元两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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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交通汽车、电车肇事统计图表》（１９４６年９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０４－０００３２。

１９０８、１９２６、１９２９年税率参见雷辑辉：《北平税捐考略》，北平：北平社会调查所１９３２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北平市公安局关于抄发北平市汽车捐章程的令》（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２０－０５３６２。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税率参见《北平市政府公布修正北平市汽车捐章程暨修正北平市营业税评议委员会组织章程的训令》（１９３３
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２１－００１－００５６６。
《北平市政府关于公布修正租房规则和汽车捐征收章程给颐和园的训令》（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Ｊ０２１－００１－００７３７。

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４１辑，“政治·法律法规”，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９页。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各种车辆免捐记账号码、车捐征收章程、代收通行税款联单样式、整理车辆颁发、汽车行驶速度、车辆号
牌办法、先进通告标语等训令》（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６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４－００２－００１０６。



抗战胜利后，北京市废止了之前的车捐征收章程，依据财政部公布的使用牌照税通则制定了《北
平市使用牌照税征收细则》，并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开始施行。使用牌照税以季度为单位，分营业和自
用两种，普通乘人汽车为１６００元、２４００元，长途载重及乘人汽车为２８００元、４２００元两档①。到１９４７
年１月，北京开始实行交通部公路总局颁布的统一的汽车季捐征收标准，小客车５座以下６０００元、５
座到７座９０００元；大客车２４座以下１２　０００元、以上１５　０００元；货车２吨以下９０００元、２～３吨１２　０００
元、３吨以上１５　０００元②。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北京市参议会又通过了《北平市汽车征收市内养路费暂行办
法》，但由于汽车公会呈请豁免，该项税费未能切实征收。并非所有汽车都需纳税，各国使馆及各国兵
营军队自用的各种汽车、机器脚踏车，市内宪兵队、警察局、消防队等机器脚踏车，卫生、工务两局运
秽、洒水等汽车，可免纳税。

汽车征税章程的出台、修订、征税标准及税额的多次调整，一方面是由于民国时期北京的汽车数
量种类逐渐增多、用途日益广泛，需要市政当局根据实际情况应对现实中有关汽车的各种税费问题。

１９２６年将汽车种类分为自用与营业两种，１９３１年开始将汽车细化为自用汽车、营业汽车、长途汽车、

运货汽车、机器脚踏车五种，１９３８年开始对每一种汽车按照载重或者座位数进一步细化征税，这些都
是根据汽车的发展情况所进行的政策性调整。另一方面，是这一时期或受政局影响，或因战争波及，

财政上屡屡出现通货膨胀。如１９３４年较之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５年较之１９３８年，这些年份税收章
程增加了税费额度。

北京提出征收车捐是在１９０５年，因“东城马路虽已兴修数段，然养路经费尚无着落，兹拟将官车
民车一律统收车捐以备当年修路之费”③。在１９３２年财政局的往来函件中，提到“本市征收各项车
捐，原为修治道路便利行车起见，而汽车捐一项尤为收入大宗”④。据此可以判断，北京市政当局征收
的包括汽车捐在内的所有车捐，基本都用于修路养路。

目前可查的北京最早的汽车管理规则，是京师警察厅１９１５年９月颁布的《管理汽车规则》。这一
颁布时间与北京汽车开始兴盛的“民国三四年”大致吻合。该规则正文共计３０条，内容主要有新车登
记程序、车辆定期检验、司机申报程序、车牌式样、车灯及喇叭的安装及使用、巡警指示手势、停车注意
事项、违章处罚等⑤。１９２８年，北京特别市政府签署通过了新的《北平特别市汽车管理规则》，包括登
记、检验、行驶、罚则、司机人之考验、附则等六章共４６条，内容大大扩充。对比１９１５年的规则，１９２８
年的规则虽然在内容上大体与之相似，但将每一项相关规定都进行了具体化，包括登记时应记录的车
主、司机、车辆制造商，检验时应行查验的制动装置、减声器，行驶时的车灯使用、“慢”字牌，乘客注意
事项等，还有对应的罚则以及成为一名司机所需要符合的标准等⑥。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公布的《修正北平
市汽车管理规则》共４５条，将应考验驾驶之车辆从“二轮机器脚踏车”“轻便汽车”“运货汽车”“公共汽
车”减为“机器脚踏车”“汽车”两类；收费单位由社会局改为财政局；附则中增加了司机因驾驶汽车犯
杀人或伤害罪时的处理方式等内容⑦。沦陷后１９３８年６月颁布的《北京特别市汽车管理规则》共７５
条，内容较前有了较大的扩充，汽车种类细化为“自用乘人汽车”“营业乘人汽车”“自用运货汽车”“营
业运货汽车”“市内公共汽车”“长途公共汽车”“长途运货汽车”“机器脚踏汽车”，并根据细化种类制定
对应的登记、检验等相关条文；司机考验细化为“职业汽车司机执照”“自任汽车司机执照”“机器脚踏

·５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北平市政府和财政局关于公布汽车使用牌照细则、屠宰税征收细则等的布告》（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Ｊ００９－００４－００１０９。
《北平市财政局关于限期更换各种车辆牌照和牌照税征收细则及税率表的训令》（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号：Ｊ００９－００５－００１４８。
《马路拟办车捐》，天津《大公报》，１９０５年５月１１日，第２版。
《各省市、各机关函送各项法规》（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２９－００３－０００７４。
《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关于送管理汽车规则简章各一份的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８－０４１６０。
《北平特别市汽车管理规则》，《北平市政府公报》第５期，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第８３～９１页。
《修正北平市汽车管理规则》，《北平市市政公报》第２３０期，１９３４年１月，第３～１０页。



车司机执照”等三类；罚则由此前的１８条增至２７条①。１９４６年２月公布的《北平市汽车管理规则》共

１９条，较之此前将主要内容缩减为汽车的登记和检验，行驶及司机管理等内容被另辟为专门规章②。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０日公布的《北平市汽车管理暂行规则》４０条，主要对车辆登记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同时增添了“补领或换领牌照”“汽车年度检验”等说明③。

总体看来，从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４９年，北京的汽车管理规则变化主要有增添汽车种类、细化登记及检
验程序、增加相关罚则、变更主管单位等。如各章程中均出现的车辆登记和检验问题，在１９１５年时，
仅简单规定为市内汽车均须登记，并“将原车定期送由警察厅检查车身是否坚固，机械是否完备，检查
合格，再行发给执照”，但规则内缺乏对“定期”的具体说明④。到１９４９年时，相关规则已将汽车登记
说明细化为“初次行驶登记”“转移过户登记”“变更登记”和“停驶及报废登记”等四种情况，每一种还
有四到五条的具体规定；汽车检验则规定为每遇登记必须检验以及每届一年复验一次⑤。又如１９１５
年的规则并未对汽车伤人作明确规定，但在１９３３年管理规定的附则中，出现了“司机人因驾驶汽车犯
杀人或伤害罪时，应注销其司机执照并送交法院办理”的说明⑥。其余如汽车行驶及驾驶人等规定，
也逐渐独立成章，并制定了专门的汽车行管理规则、汽车驾驶人管理规则以及相关的交通管理规章。
这种变化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近代立法程序逐渐确立，法规条文更加专业化、规范化；另一方面是随
着汽车日渐增多，最初的登记、检验等规定已不能应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汽车问题，违规现象日趋复
杂也要求相关罚则的出台，所以需要不断调整政策法规以解决现实问题。

汽车号牌在民国年间也出现多次变化。总体来说，全面抗战以前各省市汽车各自编号；全面抗战
爆发后交通部开始统一管理全国汽车牌照，但北京沦陷后，号牌并未能得到有效管理。抗战胜利后，

北京汽车号牌才纳入全国统一管理中。北京１９１５年《管理汽车规则》中对于汽车牌照的规定是，无论
营业、自用，号牌均用白底黑字以中国号码加阿拉伯号码并列形式。此后汽车号牌样式根据汽车种类
的细化而不断增多。到１９４７年６月，北京市监理所经发的汽车号牌已达８种，号牌底色和字体的颜
色各不相同⑦。同时，对于各种车辆前、后悬挂号牌的位置都有具体规定。

为了完善管理，北京市政府也先后下达过有关汽车行驶的多项命令。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随着交
通量的增加，市政当局开始着手规范车辆的分类行驶路线。１９３５年，北京试办划分快慢车道，“拟以
路幅较宽之府前街、东西长安门大街及东长安街等处”先行试办，由工务局于上述道路路面划以白实
线、白虚线区分快慢道，并由警察局饬令交通警遵照指挥⑧。至１９４６年，警察局根据交通情况又将东
单至西单、西单至新街口、景山前街、崇文门至北新桥、王府井南口至八面槽北口、前门箭楼至天桥等
处规划为快慢车道线的干路⑨。１９４８年北平警备总司令部又饬令警察局“本市繁华街道禁止卡车通
行”，并由警察局会同公用局在当年７月划定卡车禁止通行主要干路旧刑部街等１７条以及卡车单行
路线北沟沿等１８条瑏瑠。

北京的交通管理规则中尽管已对汽车时速多有限制，如在１９３４年的《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管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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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公共汽车管理处、业务计划报告及各种车辆管理规则》（１９３８年６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Ｊ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０１１。
《北平市公用局关于车行车厂及各种车辆管理规则汽车行登记办法的呈文及市政府的训令》（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８日），北京市档
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２２５。

⑤　《北平市汽车管理暂行规则》，《北京市政报》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第３６～４０页。
《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关于送管理汽车规则简章各一份的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８－０４１６０。
《修正北平市汽车管理规则》，《北平市市政公报》第２３０期，１９３４年１月，第１０页。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禁破坏交通工具及妨碍公共卫生取缔在马路滑冰检查车辆事项报汽车军事司机住址等训令》（１９４７年６
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３－００２－３７６８５。
《北平市工务局关于府前街、东西长安街等处先行试办划分快慢车道办法的呈及与公安局的来往函及市政府的指令》（１９３５
年３月１日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３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７－００１－００９８９。
《北平市工务局、警察局关于报送本市各干路施划快慢车道线等工程设计图、估价单等的会呈及市政府的指令等》（１９４６年

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７－００１－０３１６６。
《北平市工务局、警察局关于卡车行驶路线及工料估价申请拨发专款给北平市会计处函及会计处复函》（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４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６６８。



通规则》中规定“汽车行驶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四十公里（二十五英里———原文注），于冲繁处所尤须
低减，两车前后距离至少须有三公尺”①，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标准多有变动。例如沦陷时期，１９４１
年７月要求为每小时２５公里②。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行政院下达命令，市区及人口稠密
区汽车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２０公里，两车最小间隔５米③等。

在交警指挥系统中，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９年施行的断续交通法，即在路中央设立交通指挥灯（最初
为红绿两色，后调整为红黄绿三色），下设交通岗，由交警指挥。其中汽车需要注意的有“汽车及其他
交通物体通过各该交通点时，应在较远处即注意指挥等信号”“汽车越过横断步道时，应将速度减低”
“汽车转弯时，应让直行车先行”④等。

１９１５年北京第一版汽车管理规章出台于汽车开始增多之时，较清末时开始征收的车捐更能彰显
市政当局对汽车的重视，是北京汽车化开始的标志之一。汽车化除了囊括汽车本身的发展之外，汽车
管理的近代化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汽车捐税、车辆登记、行驶规范、车祸处理等，北京对汽车的管理逐
渐细致而微。这一方面是由于近代市政管理体系渐趋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北京汽车化的日益推进对
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２．交通人员行为规范的制订与完善
在汽车化过程中，与汽车相关的人员开始日渐增多。除了与汽车联系密切的驾驶人员、交通管理

人员，还有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乘客和行人等，都是当局需要加以管理的。市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管
理规章，以期规范交通秩序。

与交通人员相关的管理规章，据不完全统计有《巡守长警指挥汽车通行简章》（１９１５年）、《北平特
别市市民汽车行营业简章》（１９３０年）、《北平市公安局奖励汽车司机人报案办法》（１９３３年）、《北京特
别市汽车行管理规则》（１９３８年）、《北平市汽车行管理规则》（１９４６年）、《北平市汽车驾驶人管理规则》
（１９４６年）、《汽车驾驶人考验领照实施细则》（１９４７年）、《北平市汽车行管理暂行规则》（１９４９年）、《北
平市汽车驾驶人管理暂行规则》（１９４９年）等。此外，《北平市公安局巡守长警指挥交通规则》（１９３２
年）、《北平市政府公安局管理交通规则》（１９３４年）、《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管理交通规则》（１９３９年）
等也有大量相关条文。

在民国时期的北京，成为一名汽车驾驶员的标准在各个阶段不尽相同。民国初年，仅需先期禀报
警察厅，定期予以检验，发给《管理汽车规则》一份，学习一星期之后报厅考查合格即可发给执照。这
种检验办法，即便彼时汽车技术不甚先进、平均时速较慢，也是缺乏谨慎性的，是管理规则落后于交通
实际发展的表现。在汽车技术较为成熟、管理规范逐渐建立起来之后，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
则需要符合以下规定：１８岁到５０岁之间，小学学历以上，６个月以上的技术学习，身体素质达到标准，
驾驶技术、机器构造及功能和驾驶规则及交通常识等相关知识考察合格，并取具一家殷实商号的保
结⑤。一次较为严格的驾驶技术考试为“立杆划线公开考试，并厘定一百分为满格，六十分为及格。
停火一次减五十分，三轮出线一次减五十分，二轮出线一次减二十分，一轮出线一次减十分，全车出线
扣考。倒杆一次减二十分，碰杆一次减十分，考验完毕合计减分若干，凡不及六十分者即为不合格，当
场宣布停止考试”⑥。

在日常管理中，交通警察需要履行的职责，除了指挥汽车行驶停放，还要记录并处理车辆肇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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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北平公安局关于管理交通规则的训令》（１９３５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２０－２０５９９。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交通人员负责办理时间以及电灯调查的呈及训令》（１９４１年７月２５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３－
００２－３１１３７。
《北平市政府奉行政院令办法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的训令》（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２４－
００２２１。
《北平市警察局内五区署关于洋车夫生活情况调查表在东单设立指挥灯通告整顿交通警办法呈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０日），北
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３－００２－２９１７４。
《北平市汽车驾驶人管理规则》（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８日公布），《北平市政府公报》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４６年９月，第８～９页。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维护交通秩序考核司机技术的布告》（１９３９年１月８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３－００２－１８９３０。



件。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５日伪警察局下发命令，车辆肇事案件记录需每月上报①。１９４２年５月６日，伪警
察局通令各分局处理交通事故的办法六则：“一、交通事故发生时，发见官警应将事件经过立即填写报
告书，并绘具略图；二、当场判明伤害责任者，立即命其具结；三、事故重大时，应径电本科派员摄影；

四、必要时得命临近商户或目睹市民具结作证；五、上项报告图表结式应印制简明格式交各分局管理
交通官警随身携带以备应用；六、各分局解送此类案件时，应将上项图表随案附送，不得缺略。”②

对于汽车行的管理，市政当局着重强调的是车行登记和营业安全以及缴纳相关保证金等程序问
题。汽车行的营业收费标准起初由行业自主定额，在民国中后期开始被纳入管理体系。１９４３年９月
社会局公布的汽车行收费标准以小时为单位，详细至每增加半小时如何收费；对于市郊等地点还有具
体规定③。如遇物价上涨、收费标准不敷成本等情况，需由汽车公会呈明社会局，得到准许后才能调
整收费价格。对于乘客及路边行人，市政当局主要强调乘车安全及遵守交通道德，包括“车未停妥勿
忙上下”“行车时勿与驾驶人谈话”“车内禁止吸烟”“行车时勿向外抛掷东西”，行人不攀援汽车、行路
时注意避让汽车等④。

北京的汽车化，主要表现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与汽车发生关联。他们或为乘客，或为司
机，或为车行伙计，或为交通警察，即便是路边的一般行人，也被卷入其中。如何规范这部分人的行
为，是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当局应对汽车化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３．汽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市政府出台的针对汽车及相关人员的各项规章来看，民国时期北京市内汽车的管理在逐

步完善。然而这些规章在制定或执行时，也存在混乱无序或者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管理的混乱无序，一是表现为政令时常变更。民国时期有关汽车的各项政策更迭频繁，一般市民

对于新政策的接受过程远远慢于规章的出台速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市政当局
缺乏统筹与发展的管理眼光，汽车的发展与交通旧制度的日渐背离。政局动荡也是重要原因。显著
的事例是民国时期北京汽车号牌的不断更换，比如１９３２年市政府令制定新式号牌，要求所有汽车于
当年１０月１日前全部更换完毕；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又有伪政府令，要求从当年１２月１６日起分期更换新式
号牌及行车执照，这无疑给汽车使用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是表现为政府的无理盘剥。如１９４７年北京决定参照上海和天津征收养路费，并于当年１０月
通过了《北平市汽车征收市内养路费暂行办法》。但是时值内战，一般汽车行运营十分困难。于是北
京市汽车业同业公会在１９４８年年初欲效仿天津市汽车业同业公会呈请豁免该项费用，但在天津已有
豁免成例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仍然拒绝了这项要求。最后，在北京市汽车业同业公会转呈行政院，
这项费用才得以豁免⑤。

三是表现为工作人员的腐败或失职渎职。北京的汽车号牌由市政当局承包给商人制作，１９４１年
市政机关查处并公布了一起有关号牌钉的案件：号牌上牌时需统一领用由荣记牌厂制作的号牌钉，每
副４只共３元１角、无簧３元，定价高昂。负责主管科调查时，荣记商人郭茂亭承认做钉时估价错误，

愿意自行减价。主管科认为“此案既据声明错误，低减价格，姑念该商年老，从宽免议，以示体恤。嗣
后各户领取汽车牌需用特号螺丝钉，应按照新定价格每副一元四角、无簧者一元三角购用，如再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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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交通周违章整顿、汽车司机撞伤行人、汽车价格布告张贴、填报车辆肇事案件连洛情报用脚踏车免
捐兽力车换照、等问题的训令》（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５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４－００２－２１０２４。
《北平市警察局令发订定查取交通事故现场情况办法、警犬实习侦察犯罪现场检证等办法》（１９４２年５月６日），北京市档案
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７－０００９５。
《社会局：命令：指令：指令北京市汽车业同业公会》，《市政公报》第２０７期，１９４３年，第３１～３４页。
《北平市警察局、军委会战运局平津区办事处关于实行车辆右行的公函及工务局关于各项车辆损坏路面及公物给警察局等
的公函以及市政府的训令》（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８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０１７－００１－０２９４１。
《北平市财政局关于征收使用牌照税和养路费的呈和给各稽征处的训令及市政府的训令等》（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北京市档
案馆藏，档号：Ｊ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２９２。



高价居奇等情事，定予严究不贷”①。如果考虑到民国时期的行政状态，除了这种公开的小案，应该还
有更多隐匿的腐败问题。失职渎职情况也很严重，主要体现在交警的日常工作中。从民国初年即有
司机肇事后，“长警于当时不加注意任听逃逸，事后又未能破获，尤属放弃职责，殊堪痛恨”②。到４０
年代末，警察局也一直强调“汽车肇事不得任其逃逸，否则该管员警应受相当处分”③。但这一指令并
没有得到切实执行。

规章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主要是源于政府执行能力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对一般市民的管
理薄弱，对特殊群体的管理缺位或者无力。对于一般市民，警方除了不能有力地处理肇事逃逸案件，
也无法有效控制日常中相当一部分无牌照行驶以及偷税漏税的行为。由于市内汽车无牌照或伪造牌
照情况较多，为了督促执勤交警严查无牌汽车，警察局有相关提奖规定。如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７日到２２
日，警察局共查获此类案件１６起，每案罚款２０到２００元不等，并规定每案提奖１０元奖励给执勤交
警，以资鼓励④。偷漏车捐是一项顽疾，不仅汽车，包括自行车、人力车在内，都有严重的偷漏捐税行
为。为了矫正这一问题，财政局于民国年间会不定期协同警察局于街头查缉无捐牌的车辆，这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针对汽车的专项查缉活动。

作为一种高级出行工具，汽车牵涉的人员多为特权群体。汽车肇事案件发生时，虽然有肇事者会
被吊销执照并送交法院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肇事者往往较少受到惩处。１９２９年８到１０月，
内三区发生两起汽车肇祸，一起伤者翟殿臣左脸左耳被汽车刮伤，因伤势轻微司机满希荣不用承担责
任甚至不用赔偿；一起伤者金钟林右腿碰有微伤，司机徐其孝仅需负担医药费⑤。公安局在处理相关
案件时，也能清楚地认识到，“警察碍于车主之身份体面，怠于执行”“法院判决汽车伤人案件，每失之
轻”，是汽车司机在行驶时易生玩忽、出事后藐视法理的主要原因之一⑥。

这些特权群体不仅包括达官显贵，还包括驻京的各军队以及沦陷时期的日本军民。抗战胜利后
北京的汽车案件多为军车肇事。军事管理机关对于军车肇祸的态度是严予制止，但在具体执法过程
中，常因巡警不能记明车牌号致使事后无法查缉，或者无牌军车肇祸逃逸而无法查获。车祸发生过于
频繁时，北京才有“对无牌军需车辆行驶市区，应予彻底查扣”的明令⑦。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７日北平警备
司令部下达了“关于交通秩序之整饬，及警察对军人现行犯逮捕权，应切实遵办据报”的训令，９月２４
日警察局又有“军车肇事后逃逸者———应奋力拦截查扣特别出力者给奖”⑧等的训令。可见在面对军
人时，警察执法十分被动。

民国时期，交通作为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政当局力图规范的领域之一。但是市政当局
对汽车发展的特质缺乏了解，且在新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政策实施者与政策
制定者相背离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制度落实的效果。况且旧有的社会秩序、文化形态，很难通
过一纸行政命令就得到改善，新的交通文化在建立过程中困难重重。北京市政当局也只能够在有限
的范围内尽力规范汽车的使用，重建被汽车冲击的交通秩序。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大部分市民对于
行政威权存在习惯性的慑服，而市政当局对于汽车的管理不乏进步性和科学性，因此市政当局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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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维护交通规定三轮人力车使用数目的通告及汽车牌照号定价的通告》（１９４１年６月２日），北京市档案馆
藏，档号：Ｊ１８３－００２－１９３１３。
《京师总监关于各区署发生汽车肇事案迅速破获的通令》（１９１７年６月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８－２０１８０。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交通管制办法、调查车辆数、取缔临街凉棚、暂行办法增养路津贴、交通规章、整理小学附近交通、规定军
车牌照取缔无号交通工具等交通问题训令》（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９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４－００２－０４７９８。
《京师警察厅各区署勤务督察处关于查获无牌汽车奖详的令》（１９２７年２月１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１８－２０１７７。
《北平市公安局内三区区署关于查填汽车肇事表的呈》（１９３０年２月１０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１－０２０－０４４７３。
《北平市公安局关于严禁汽车急驰办法并请法院将汽车伤人案加重处理司机的呈》（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７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号：Ｊ１８１－０２０－１１５６２。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汽车肇事报告表、无牌照军车驶入市区查扣、汽车通行证式样、汽车肇事伤人各地担任救护医院名称表
等训令、呈》（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６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４－００２－０４３１０。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司机切实遵守交规、调整邮车养路津贴、修正交通管制通信维护办法、取缔营业小汽车、石厂堆积石料及
整理交通警受训办法等训令》（１９４８年９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Ｊ１８３－００２－２３３０１。



汽车管理规范时的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式交通文化的形成。

三　汽车化中的北京市民生活

民国时期北京的汽车化给市民生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作为一种先进且昂贵的交通工具，汽车
在北京的使用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北京交通体系从原本存在利用畜力、人力工
具与徒步的差别，扩大到了机械动力与原始动力的差别。汽车使用的这种阶层性，给交通参与者带来
了不同的心理体验。上层社会要尽可能地享受汽车带来的便利，并充分利用它所具有的符号价值，中
间阶层则想方设法扩大自身所能得到的汽车上的权益，而下层民众只能忍受汽车带来的种种不便。
这一时期汽车的出现除了交通方式的转变，还有汽车作为外来文明对于社会风俗的改变以及车祸代
价的增大等种种问题和有车群体与无车群体之间的对立。

１．上层社会的交通体验与行驶特权
汽车作为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技术先进且造价较高，在北京的普及过程存在一定的阶层性，从

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外国侨民，到中国上层社会，然后才是一般市民的接受。这其中，北京的上层社会
不仅体验到了汽车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便利，而且还带有传统时代所享有的行驶特权。

２０世纪初北京虽然已经出现汽车，在１９０７年还举办了“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但民国初期，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汽车依然是新鲜事物。１９１５年《巡守长警指挥汽车通行简章》规定巡警的职责
之一是“汽车停放时应禁止闲人围观，以免于交通有碍”①。汽车被围观，主要是由于其新奇性，还有
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北京汽车的主要拥有者是外国人。此时汽车的管理、使用抑或肇事案件，多与
外国人相连。如１９１５年《管理汽车规则》规定了汽车行驶应限制速度，却没有明确的限速标准。直到

１９１７年东交民巷使馆界事务处函京师警察厅，“经过本界汽车之速率每一点钟内不得逾八英里”，京
师警察厅根据这一标准才厘定了“各汽车行驶速率至快每分钟以英尺六十六丈，每小时以中里二十二
里为限”的限速条文②。

外国人在汽车管理领域的经验虽然便利了市政当局，但是他们的肇事案件却令市政当局感到棘
手。尤其是民国前期领事裁判权的存在，使得巡警在处理外国人肇事案件时颇费周折。１９２１年９月

１６日在前门大街发生一起意大利人刀思克驾车撞倒人力车，致使人力车内的老妇、男孩受伤的案件。
案发后刀思克不配合巡警处理，京师警察厅函意大利公使馆要求解决此事，意大利公使馆函复称之前
刀思克被梁家汽车撞伤，所骑电汽自行车被撞坏，医药费不计，自行车修理费需９５元，但刀思克并未
得到赔偿。“本署因此区区小事是以至今未向中央政府交涉，兹请贵厅向梁家将前欠刀思克之修车费
要出，除付给此次撞伤之老妇男孩医药费二十元外，下余之七十五元即请送交本署以便转交刀思克。”
京师警察厅查明案情后，再次致函意大利公使馆称：刀思克与梁家汽车相碰，错在刀思克，赔偿也应由
刀思克承担，“何能反给该意人修理费九十五元，两事未便相混”，并请公使馆函转刀思克支付老妇赔
偿费用③。相关档案中没有记录刀思克最终是否赔偿，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在治外法权下开汽车的外
国人的蛮横无礼与藐视法律的面目。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汽车已经进入了中国上层社会的生活，其中尤以特权阶层为代表。在此之前，
北京上层社会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轿、轿车、马车、洋式马车等非机动车辆，即以人力或畜力为动
力，配以装饰豪华的车篷。在汽车入京之后，这些便捷性、速度性与舒适性都相对较差的传统交通工
具逐渐退出了上层人士的生活，“轿车已然渐归淘汰，除送殡外，几至无人问津”④。此后，汽车开始成
为特权阶层的身份象征。汽车公司也以此为骄傲，２０年代初期曹锟曾向美国订购一辆汽车，“穷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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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承办之中美汽车公司，在京津各报大登广告，以维荣耀”①。汽车便利了权贵的出行，也导致事故
频发。如１９１５年７月８日孙宝琦的汽车碰倒一名妇人②，１９１７年５月７日曹汝霖家眷乘坐的自用汽
车碰伤一名清道夫③，都只须将司机留下负责赔偿即可。直到１９４７年北京才规定肇事人如系雇佣且
无力赔偿时，雇主要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

进入３０年代，汽车开始走出权贵阶级，市内一般富贵之家可以通过购买二手车或租赁等形式来
乘坐汽车，但是这种情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据１９３３年的调查，市区共有汽车行９９家，其中内一
区２１家、内二区２３家、内三区１３家、内四区９家、内五区６家、内六区５家、外一区５家、外二区９
家、外三区无、外四区１家、外五区７家④。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北京内城区的汽车使用率高于外城
区，这与上层阶级更多地聚居于内城区相合。即便是内城区，居于中心地区的内一、内二区汽车行的
拥有量也明显高于其他各区。

民国时期北京的汽车行业一直在发展。沦陷时期，１９４１年１月到１９４３年３月北京市累计新登
记汽车１８６６辆，其中伪官署用９１４辆，自用５１８辆，营业４３４辆，即这一阶段新车的一半都出现在伪
官署中，有车民户属于少数。抗战胜利后，在财政局１９４７年７月给市政府的呈文中也曾提到：本市已
登记的各项汽车共有１７５６辆，其中军政机关及外国使馆有６１４辆⑤。由于当时文件移交出现混乱，
财政局所报的１７５６辆车并不能涵盖北京全部的汽车数量，不过以财政局汇报的公有车辆的大概比例
为参考，比较于全市３１９　５４７的户数、１　６８４　７８９的人口⑥，这一时期北京市民的汽车保有量较低。

因此，汽车，尤其是乘人小汽车，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交通中享受着较高的行驶特权。不仅行
人、自行车、人力车等要让汽车先行，即便是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也不免势利眼，看
到汽车来了，一扳电闸，戛然而止。使得车里乘客，撞得鼻青脸肿。见着人就不然了，探出头来，破口
啐骂”⑦。而汽车与汽车也有等级之分。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内五区警察分局收到了一份来自警察局
的名单，里面有住在辛寺胡同的市长余晋龢等五名伪政府官员的姓名、职务及住址，令各驻岗警看到
这些人的车辆应“捷径指挥”“优先放行”⑧。

汽车在城市交通中独一无二的行驶特权，使得汽车司机也连带着神气起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３日
西河沿处发生一起车祸，起因是英国使馆参议克来佛的汽车司机郑奎顺驾驶过快，致使一辆马车被
撞，马匹受伤。马车车主刘蕃下车与其理论，该司机异常蛮横，并踢乘马车人一脚，来往路人均感不
平，巡警向司机索要执照也被强硬拒绝。事后警局判令司机赔偿马车主２元１角修理费，而英国使馆
居然照会外交部并函京师警察厅，以克来佛参议没有受到礼遇，要求警方道歉并返还司机郑奎顺支付
的２元１角修理费。经过半年的拉锯战，京师警察厅向克来佛参议道歉，并处分了办案巡警，但拒绝
返还司机支付的赔偿费⑨。可见汽车肇事时需要负责的司机还是能够凭借车主的社会地位规避一部
分责任。

汽车作为新兴的高级交通工具，在北京的普及过程具有鲜明的阶层性。这种阶层性表现为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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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最早的使用群体，市中心是集中的使用区域，官方车辆多于民间车辆等。阶层性的普及特点使
得汽车享受了与众不同的行驶权，进而影响汽车行的布局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执行。

２．一般市民的抵触情结
近代以来中国弥漫的对现代化的向往，使得北京市民对汽车的存在抱有赞美之情。但是汽车化

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期的汽车化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这种现实使汽车背负了更多
的社会价值，给一般市民带来了赞美之外的复杂心态。

民国早期的北京，民众概念中的汽车专指乘人小汽车，小汽车被牢牢地打上了上层社会的标签。

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时，北京已经出现汽车租赁行业，但与马车租赁价格差异较大，汽车仍不是中间阶
层交通工具的首选。随着汽车增多、种类丰富，尤其是三四十年代逐渐兴起了公共汽车以及民营大客
车，很多中层及下层民众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汽车。

上海、天津等城市汽车普及速度多与经济发展相连，但北京却不同。北京的中间阶层，确切地说
是中上层市民和乘人小汽车的接触，往往是与政治环境的变动相连的。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于首都
南迁后的萧条时期，对于这一过程，刘半农先生在１９３０年所作的《北旧》中曾有过详细的描述：

　　自从首都南迁，从前的大阔人，小阔人，大官僚，小官僚，都不免携着妻妾儿女，带着整捆整箱的金银细软，纷

纷的往别处去另谋生路。但汽车之为物，既不细，又不软，带走既不能，搁着又要锈烂，不得不出于廉价卖去之一

途。于是乎北平市面上，自那时起以至于今日，旧汽车之廉价，决非他处人所能梦想。只须你通声风儿说是要买

汽车，保管一天之内有十辆八辆开来给你看，请你试坐，价值最高的一千余元，六七百元的最普通，三四百元的也

有，真要廉之又廉，据说还有一百元或八十元的！不过，这种便宜车子坐了并不见得阔气，因为式样太旧了；也并

不见得舒服，因为一路不绝的糠糠糠，好像挑了一副铜匠担子和人家赛跑！①

一些中间阶层出于虚荣去东拼西凑购买汽车，但他们在买车后对于汽油的消耗又要十分谨慎。

即便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在１９３０年左右的自用汽车，也“颇不寻常，是福特牌，可是不知道属于哪
一年型的了，看形状就知道很古老的，开动的时候需要司机用一根曲尺在前面狠命的摇晃好多下子，

车厢特别高，走起来好像有一点头重脚轻摇摇欲坠”②。考虑到胡适在这一时期的身份地位以及经济
收入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中间阶层，却还只能每日乘坐这样破旧的汽车，至于其他凑钱买车的市民，其
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三四十年代中层市民拥有一辆自用汽车还十分困难，但在日常生活中乘坐汽车开始变得普遍
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汽车租赁业的兴起，另一方面源于大客车的出现。３０年代北京汽车行已遍布
全城，根据１９３７年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来看，汽车的租赁价格是“一点钟一元三角，五点钟以上以
一元计，包天包月电商面议”，另外万牲园、颐和园等著名景点还有固定价目表③。邓云乡对于此时在
北京租车有专门解释：“当时是经济不景气时代，钱值钱，一般生意，大多是以低于定价的数字成交的。

记得当时所住大院房东、房客凡是全家出动的时候，常叫甘石桥路西快利车行的车，照例是一元一个
钟头，酒钱加一。如按实际价值计算今天比例，那也是十分昂贵的。因为可值七斤猪肉钱。”④

大客车出现后，中层市民对汽车的使用多了起来。比较常见的有在公交系统、郊区开行专门线路
的民营大客车，还有一些学校为方便师生往来开行的校车。即便如此，汽车依然属于稀缺的交通工
具，人们往往会为了争取汽车上的权益而挤破头皮。比如燕京大学的专驶校车中常常拥挤不堪，“没
有一位尊敬师长的弟子让座”“脆弱的燕园公法‘ｌａｄｙ　ｆｉｒｓｔ’早已出了殡”“抢座的基本条件是‘骠悍，厚
颜，敏捷’。至于会点拳术（中西式都可），或会下拌子，那更是全才了。娇弱的女同学都着了慌，但也
不肯示弱”⑤。这一描述虽然带有一定成分的文学夸张色彩，但也显示出为了争夺这样一点汽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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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学生们已然放弃了一些原本应有的礼貌。１９３０年清华大学新备的校长专用大汽车遭遇了一次车
祸，原因是其载人行驶时，后面忽有一辆燕大的长途空车追来，两车竞速导致追尾碰撞。所幸清华车
中所载８人并无严重伤亡①。

汽车在中层市民生活中的出现，使得这部分市民的出行半径大大扩展了。１９３８年颐和园的普通
门票价是１元，当年４月颐和园的票价收入是７５７３．６５元，５月是５０３３．３５元②。不考虑还有学生、军
人等群体可以享受优惠门票等情况，颐和园这两个月平均每月有游客６０００人次。具此推断，至少在

１９３８年，已经开始有中层市民前往位于郊区的颐和园游玩。也就是说，汽车的使用使中层市民突破
城墙的限制向外出游成为了可能。此外，郊区各大高校的校车，也说明汽车为高校搬离市区提供了一
定的条件。

社会下层可以直接接触汽车的主要是指从事汽车服务工作的相关人员，这其中主要以汽车司机
为代表。２０年代汽车司机服务社会上层时，都被牢牢地定位为社会下层。例如一次小学招考新生
中，一名司机的儿子最终没有被录取，因为“他是一个汽车夫的儿子，他的举动很粗鲁”，“后来审查他
的一切成绩也是很坏”。记录者对此不无同情，感慨道：“你天生的开汽车的样儿只配去学开车，不要
妄想什么了，教育家不会把你教训成尊贵的人！”③３０年代时，根据邓云乡的描述，“一般大宅门的司机
每月工钱约为四十五元左右。同一般小学教员比，略高一些。但用司机的都是阔人，应酬多，司机车
饭钱是一元，平均每天主人一个饭局，便可多收入三十元车饭钱。小学教员便不会有这样的额外收
入。但小学教员是长衫阶层，和司机主人可以平起平坐。司机赚钱多，却是佣人，不能随便陪主人坐，
一般还只能站着回事”④。即司机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却不能得到与收入相当的社会地位。不过，
能够成为汽车司机，在当时大部分人眼里也是一件十分得意的事了。１９４１年《三六九画报》刊登了一
篇征文《倘若我是个汽车夫》，文中提到路旁少年的理想时，描写到：“倘若我是个汽车夫，那我将有一
辆４０年的‘道济’坐着，我可以自由驾驶着，开到大街上去兜风，由窗户向外看，看看那步行着的人，脸
上羡慕的面容，自己不知要如何的快乐，并且要详细看看它的开关零（灵）活不，几个汽缺（缸）？还要
亲自动手修理———对了！修理！我还要穿上那件油污的衣裳呢！”⑤

一些无法直接接触汽车的下层民众，基本只能忍受汽车带来的各种不便与危害了。３０年代时有
人明确指出：“像这样非科学化的都市，非科学化的市民，往来行驶着二千七百余台龙飞虎跃般的汽
车。优越阶级而不惯守法的人坐着，轧伤、撞死的不幸消息差不多是日有所闻。”“百五十万市民中，多
少人享受了汽车的方便？多少人忍受着汽车的危害？好天呢，汽车过处，残留下烟尘十丈，语政未到
完善的时候，无法可以解救。雨天呢，汽车还是飞般的跑，把泥水压迫的两面扫射，行人退避不及，免
不掉污衣玷履。”⑥当时流行着一句俗话是“山上的老虎厉害，平地的汽车厉害”⑦，因此汽车又添了一
个“市虎”的称号。

与上层社会不同，中、下层市民对待汽车的态度要复杂很多。富裕一些的中层市民希望借助购买
二手车、租赁汽车等方式享受汽车带来的便利，但是虚荣心使一些人会选择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费方
式。中层市民是大客车的主要使用群体，有限的座位使得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已经无法维持体面。下
层市民则完全置身于这场汽车权益争夺之外，只能心怀厌恶但又欣羡地旁观飞驰的汽车。司机作为
其中的特殊群体，享受着汽车带来的物质便利，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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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汽车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与新风尚
像其他技术进步的产物一样，汽车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问题。汽车的好

处与它带来的问题，是被不同阶层享受与承担的，显贵们沉醉于汽车的便利时，一般民众表现出极其
矛盾的社会心理。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北京围绕汽车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风尚。

汽车使用的显著阶层性，使得它在民国时期被贴上了鲜明的社会标签。“阔人与汽车！这里面的
连带关系，是三岁的小孩子都能明白的。汽车非阔人不能坐，阔人非汽车不能显其阔。”①而“阔人”这
个词，并不是一个中性词汇，其中隐含的贬义色彩足以让知识分子撰文批判。１９１９年陈独秀所作的
《北京十大特色》中，有两个特色与汽车有关：“……（３）汽车在很狭的街上人丛里横冲直撞，巡警不加
拦阻。（４）高级军官不骑马，却坐着汽车飞跑，好像是开往前敌。”②２０年代，也有人描述过对汽车态度
的变化。初识汽车时，以为“汽车的发明全然是为交通的便利”“至多不过再加上阔绰的炫耀而已”；在
北京住了两年后，开始“承认坐汽车的人不但享受交通的便利与生活的安乐的利益，并且同时也就可
以威风凛凛，对于行人真可称为一世之雄”，“甚至车上再站几位穿灰色衣服，背盒子枪的护卫，这更是
无人敢不‘望风而靡’了。有时街中的巡警见了汽车一来，也好像吓得心弦一紧，恨不能一皮鞭把这些
阻碍‘老爷大人们’的洋车夫贬到无人的境地”③。即便讽刺至此，２０年代末首都南迁带来的汽车处理
浪潮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大家都要过过汽车瘾（特别声明：我并没有说过过阔
人瘾）。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同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
的情邀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④而一般市民更容易对汽车主生出艳羡，１９４２年的《北
京漫画》有过生动的描画，内容是汽车乘坐人在面对自己撞倒的自行车路人时趾高气昂，旁边围观民
众的旁白是：“他并没有挡道，这未免……”“无论如何，总还是汽车神气！”⑤

汽车给一般民众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使得汽车超出了交通工具的范畴而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
文化色彩，并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在一些领域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比如在街头政治活动中，常
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汽车演讲，无论是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组织汽车演讲队⑥，还是１９２８
年为了庆祝双十节北京工界所举办的汽车游行演说⑦，亦或是市政机关在举办戒毒运动时都会“特备
大汽车一架，上贴标语图画等等伴以军乐游行全市”⑧，举办者选用汽车作为宣传舞台，不仅是看中了
汽车的便捷性，应该也考虑到了汽车作为社会符号对一般民众的吸引力。

作为一个社会符号，汽车还象征着能力与体面，这一时期一些富贵家庭的聘礼单上开始出现了汽
车⑨。街头劝募助学的学生显然也十分清楚这些汽车拥有者想要维持的尊贵与体面，所以学生助学
委员会在街头募捐时，看到汽车过来会有三五人上前阻拦，请坐汽车的人买“助学章”“助学糖”“助学
纸”“助学肥皂”“坐汽车的先生们，也就只好挖一挖腰包，算是花点买路钱，然后才能气愤愤的‘突围’
走开”瑏瑠。

显著的阶层性，使得北京围绕汽车产生的新的社会文化、社会风尚带有鲜明的特色。与一般新事
物的出现不同，知识分子在面对汽车时，除了歌颂技术进步，更多的是讽刺汽车使用者的傲慢。这是
因为汽车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在北京的使用被附加了浓厚的传统色彩———显著的阶层性容易使刚
刚步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回忆起旧时代的社会风貌来。所以人们在面对汽车时不免生出复杂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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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或图之便利，或为之虚荣，或恨之恣意行驶。但总的来说，新的社会风尚还是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
能够在其中获益一二。

四　结　　语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北京的保守势力顽固，城市守旧氛围浓厚。与其他西方外来文明的遭遇一
样，由于慈禧太后等统治上层的厌弃，汽车刚传入时并未在北京受到欢迎。但是不同于政治制度、经
济关系等意识形态层面的鸿沟，汽车作为物质文明对一般市民存在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东
交民巷在清末已经成为北京市民观察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西式的建筑、整洁的马路、明亮的路灯以
及飞驰的汽车，逐渐在市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在城市布局、市民生活、市政管理和社会文化
等社会体系的不断调整中，汽车与城市社会相互影响，并逐渐被城市社会内化其中。

在北京，相当一部分人的活动范围大多集中于自家附近的一些街区，除运送大宗货物外，基本的
日常需求大都可以依靠步行解决，所以清代北京没有纵贯东西南北的主干道。民国时期马路拓宽展
长的原因很多，但是汽车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显著。汽车的使用对马路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
仅路面经历了从土路到石碴路到沥青路的升级，道路在城市空间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多，贯通全城
的干道随之出现，而且逐渐突破城墙向城外拓展。传统北京以城墙为界的内外城格局，在汽车车轮的
滚动下渐生变化。与此同时，郊区的旅游业也因汽车的出现日益兴盛。在公共汽车开行之前，民间汽
车行就已经开行了前往西郊的大客车路线；１９３５年公共汽车“第五路（东华门至香山）行驶以来，营业
收入培（倍）极旺盛，平均收入约一百二十五元之谱，尤以星期六与星期日乘客更形拥挤，管理处已决
定增加车辆，以应郊游者之需”①。汽车的使用使拥有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西郊，逐渐成为休闲
游乐的区域。这是北京开始产生现代城市功能区的表征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和市政管理也出现了改变。“妙峰山在平西北六十里，汽车约走两小
时”②，汽车行进的时间开始成为市民衡量城市空间的新指标。市民生活的半径大大扩展，尤其是工
作的位置不再局限于步行可到的范围，他们可以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实现日常的市内迁移。在某种程
度上，汽车的使用催生了近代职业群体的出现。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频繁地出行，相应地带来了交
通量的增大，道路拥堵和车辆肇事作为几乎无可避免的副产品随之出现。汽车的增多还要求城市道
路持续展拓、停车空间不断扩充，并开始侵占慢行交通道路，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和安全
隐患。与汽车相伴而生的这些城市问题，使得市政当局不断制订并调整相应的管理规则，以维持交通
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汽车在来到北京之后，也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含义。市民文化的形成往往是承袭更早的文化或者
吸纳其他文化，民国时期北京的汽车文化，就经历了这样的杂糅。汽车初来时，市政当局缺乏管理现
代交通工具的经验，东交民巷成为他们的主要参考。此外，北京围绕汽车形成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
则完全不同于西方汽车文明。在美国，汽车内含“自由、权利、自主、机动、重要和冒险”的精神，这一方
面是由美国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同汽车工业在美国的发展相关，１９１３年美国注册的汽车
数量已达１　２５８　０６０辆③。但是民国时期北京处于前工业时代，对汽车还未形成大规模的刚性需求，加
之汽车工业和汽油供给体系尚未形成，使得北京的汽车消费整体上还处于一种奢侈品的状态，汽车化
程度相当有限。这种社会现实使得汽车消费超出了物质消费和社会活动的范畴，被附加了许多心理
消费的价值———因为汽车带来的不仅仅是出行的便利，还有其背后的一系列社会符号价值，包括名
誉、地位和特权等。

需要指出的是，汽车的应用同时还促进了北京市民出行方式的商业化，对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有一
定推动。车、轿在北京作为高级出行工具时，按照品级高低有明确区分。而汽车，除行政官员使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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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财力购得或者租赁使用。虽然汽车的档次也因支付能力的强弱有所差别，
但是无法跨越的等级界限已经消除。除此之外，高级交通工具在传统北京城中被赋予的出行特权，在
这一阶段已经不被市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汽车在实际运行中享受到的特权，不仅不像过去那样受
到制度维护，还会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抨击。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北京的汽车化，不仅让市民切身体会到了现代化的物质变革，也给城市带来
了观念上的冲击，人们在赞美这个新事物的同时也厌恶它给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新事物的出现与
成长尽管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却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所以２０世纪初北京开启的汽车
化在此后日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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